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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安全生产方针，切实加强施工生产的安全管理，消除施工

中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不安全行为及安全设施、装置

不完善等事故隐患，杜绝一切伤亡事故发生，为确保将安全

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规范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结合济南市

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参建的各项施工工程，包括

委建、承揽、技改、检修工程。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 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

88 号）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 年 12 月 3 日山

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

订）

（三）《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

（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五）《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第二章 术语及定义



第四条 高危作业指高处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

业、吊装作业、深基坑作业、高大模板工程作业等存在较高

安全风险的施工作业活动。

第三章 职责内容

第五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对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资料、

安全合同进行检查，指导各公司对于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工

作，并对项目部进行监督、检查。所属各企业安全生产部负

责对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资料、安全合同修订相关标准，指

导各部门对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工作，并对项目进行监督、检

查。

第六条 生产技术部负责对所有工程项目施工的安全管

理资料进行全面审核，为各部门提供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工作

的指导，督促各下属单位工程管理部将各项安全合同及安全

管理资料汇总、审核完毕，定期对各工程项目进行安全监督

检查。工程管理部门负责施工项目安全管理资料的审核及安

全合同的签订工作。

第四章 安全管理资料

第七条 公司负责施工的安全管理资料的审核及安全合

同的签订工作。安全管理部负责对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资

料、安全合同修订相关标准，指导对于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工

作，并对项目部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工程项目开工前，公司应将各项安全合同及安

全管理资料汇总、审核完毕后报安全管理部备案，经安全管

理部审核无误后，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方能许可施工单



位人员进场施工。

第九条 安全合同及安全资料办理

（一）安全合同

安全合同即通常意义上的“安全协议”，是指公司（项

目部）与施工单位明确工程项目内容后，在施工安全管理方

面，明确双方在安全责任、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约定。

（二）安全技术交底

安全技术交底是指施工单位根据工程施工特点、施工环

境（物理环境、自然环境）、特种工艺等，对执行人员作出

的安全技术要求。涉及高危作业、特殊环境作业，施工单位

需要根据交底内容制订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监理审批后，

明确安全管控措施，报予公司（项目部）进行备案记录。

（三）安全承诺书

安全承诺书指施工单位在接到公司（项目部）出具的安

全技术交底后，对于交底内容逐项作出的安全承诺。目的在

于明确双方的安全主体责任，有效保障公司（项目部）的安

全利益，合理地规避安全风险。

（四）三级安全教育

三级安全教育指施工单位在签订安全合同书、安全技术

交底后，施工单位内部开展的三个层次安全教育，三级安全

教育应当按照时间、工种、施工内容进行逐项教育。

1.第一级安全教育企业级安全教育由施工单位主管领

导负责，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通用安全技术、职业卫生和



安全文化的基本知识，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状况、劳

动纪律和有关事故案例等内容。

2.第二级安全教育为项目（工区、工程处、施工队）级

安全教育，由项目级负责人组织实施，专职安全员或兼职安

全员协助，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的概况、安全生产状况和规章

制度，主要的危险因素及安全事项，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主要措施，典型事故案例及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等。

3.第三级安全教育为班组级安全教育，由班组长组织实

施，内容包括遵章守纪、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岗位间工作衔

接配合的安全生产事项，典型事故及发生事故后应采取的应

急措施，劳动防护用品的性能及正确使用方法等内容。

安全教育要与工程项目相结合，内容有针对性，每层级

安全教育满足课时要求，参与施工过程全员参加教育培训，

参加人员全员签字。

（五）入场安全教育

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公司（项目部）工程项目管理人员

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对所有施工人员开展入场教育，并要求

全体人员签字确认。

（六）施工现场安全例会

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由建设单位组织第一次安全例会，

各参建单位负责人参加，形成会议记录。开工后，监理单位

进行安全月例会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

（七）落实安全员每日巡查制度情况

公司（项目部）应当落实项目领导层带班、安全员每日



巡查、全员安全培训、岗前安全提醒等“四项制度”，各公

司安全员应当每日进行巡查，并填写每日安全巡查记录。

（八）其他安全管理资料

施工单位提供其他安全管理资料包含所有施工人员身

份证复印件、安全试卷及人员清单、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证

件复印件、特种作业设备台账、涉及临时用电的施工现场，

应当论证用电安全性，填写《临时用电许可记录单》。

（九）安全管理资料审核

工程项目开工前，上述六条涉及的安全管理资料须经监

理单位汇总、审核完毕后报公司项目部，各公司向安全管理

部备案后，方可进行施工。上述安全资料凡乙方签字盖章处，

应确保与中标单位、商务合同签订单位完全一致，并加盖骑

缝章，项目参建、参培人员应当与中标通知书中标人员一致。

严禁出现中标单位（施工单位）的分支机构、下属项目部在

上述资料上盖章。

第五章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第十条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按照国家、省、市各级安全

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公司负责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工作，各参建施工单位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架

构，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晰安全管理责任。

第十一条 项目部、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须依照安全

管理职责定期组织安全会议、组织开展现场安全检查，并形

成检查记录。

第十二条 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必须规范使用、穿戴



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施工人员须遵守劳动纪律，

建立实名制台账。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操作，杜绝违章作

业。

第十三条 施工现场根据《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

（GB2894）在醒目部位设置各类安全标志，施工现场须具备

相应的消防器材及物资。

第十四条 工程项目应制订安全施工方案。涉及深基坑、

沟槽等危大项目施工的，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建办质〔2018〕31 号）要求，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制订专项施工组织设计，超过一定规模的危

险性较大的分项工程必须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在现场施

工过程中严格落实执行。

第十五条 现场临时用电符合三相五线制安全要求；电

气设施要设专人管理，配电室、操作台应落实“停电挂牌”

挂牌制度，执行“一机一闸一保护”制度，各项记录齐全。

第十六条 从事高处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

吊装作业、深基坑、高大模板工程等高危作业前，应按照公

司“两票三制”管理要求办理相关作业许可证、采取必要的

安全措施，施工单位按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施工，作业过程

中现场设专人安全监护，基坑、阀门井、疏水井等较深环境

工作时，确认有毒气体排除后方可下井，并且戴好防毒面具，

拴好安全绳，一对一精准监护，要有机械通风装置，包括操

作人员上落梯，防落物伤人安全网，井内照明要使用安全电

压，井口周围要设安全隔离警示装置，夜间要设红色警示灯。



第十七条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100%持证上岗，严禁触摸

非本人操作的设备、电闸、闸门、开关等。

第十八条 与焊接和切割作业相关的配电、焊机、气瓶

等安全距离符合安全管理要求，气、乙炔瓶应竖直稳固分开

放置（远离电源、火源 10 米以上），且应有防晒措施，乙

炔、氧气瓶间隔距离 5 米以上，且远离宿舍 10 米以上，严

禁在宿舍中放置，严禁与易燃易爆物品一起存放，氧气、乙

炔胶管不准混用，禁止使用民用液化气瓶代替乙炔使用，氧

气、乙炔应装置合格有效地减压装置，乙炔气瓶必须装设防

回火装置。

第十九条 大型机械、塔吊、电梯安装应制订专项方案，

验收手续要齐全，重要设备设专人管理，维修设备必须拉闸、

断电。交叉作业服从专人的统一指挥。

第二十条 确保施工现场的各类安全联锁、消防、报警

等安全设施配置齐全、灵敏可靠，严禁私自拆卸、移位。

第二十一条 现场设置“五牌一图”；文明施工公示牌

（标准板面：高 2 米×宽 2.５米），公示文明施工措施、专

责人员和监督举报电话，并确保信息准确、及时更新。

第二十二条 施工区域与非施工区域必须设置分隔围挡

设施。根据工程文明施工要求及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办法，对

施工现场按标准进行分隔围挡，凡设置全封闭施工分隔设施

的，均应采用高度不低于 1.8 米（材质及型号需满足市政施

工最新规定）；凡设置半封闭施工分隔设施的，则应采用高

度不低于 1 米的护栏。分隔设施应做到连续、稳固、整洁、



美观，统一标识。标识出现残缺时，应及时更换。出入口及

道路转弯处应设可透视围挡（透明围挡应设置警示标志）或

小型围挡，保证视线良好。

第二十三条 在过往行人和车辆密集的路桥施工时，要

与当地交警部门协商制定交通示意图，并做好公示与交通疏

导，交通疏导距离一般不少于 50 米。封闭交通施工的路段，

要有特种车辆和沿线单位车辆通行的通道和人行通道。因施

工造成沿街居民出行不便的，应设置安全的便道、便桥，施

工中产生的沟、井、槽、坑应设置防护装置和警示标志及夜

间警示灯，夜间道路施工的设置爆闪、反光等警示标志。如

遇恶劣天气应设专人值班，确保行人及车辆安全；半封闭交

通施工的路段，要留有保证通行的车行道和人行道。

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雨季应做好防汛工作，制定详细

的防汛预案，配备足够的防汛物资和设备。夏季应做好防暑

降温措施，做好预防雷击、灌槽塌方的防汛预案，冬季采取

防冻措施，论证严寒期施工安全预案，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与健康。

第二十五条 按照《应急预案管理制度》要求，结合工

程项目实际，制订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与现场处置

方案，并定期开展事故演练。

第二十六条 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组织开展事故救援，

并第一时间进行报告。

第六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七条 管理层、安全管理部及负有安全监督管理



的部门应当对本单位的工程项目施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按照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对制度

落实情况进行奖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

订。

第三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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